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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二条：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应当经用种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林木种子应当经用种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2、 受理条件 
1.有不可抗力原因; 
2.使用该批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比不使用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 
三、申请材料 
1.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种子申请表原件或复印件； 
2.使用该批种子所在地村委和乡（镇）政府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使用的有关材料； 
3.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 
对外提供种质资源与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进出口审批明白纸 
1、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七条：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应当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从事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从境外引进农作物、林木种子的审定权限，农作物种子的进口审批办法，引进转基因植物品种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 受理条件 进出口菌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属于国家允许进出口的菌种质资源； 
（2） 菌种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3） 菌种名称、种性、数量、原产地等相关证明真实完备；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进出口草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草种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2） 草种名称、数量、原产地等相关证明真实完备；　　
（3） 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草种。 
3、 申请材料 
1.营业执照(已关联电子证照，可免提交)； 
2.进（出）口食用菌菌种审批表； 
3.申请出口菌种品种说明、供货合同； 
4.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已关联电子证照，可免提交)； 
5.《草种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和进出口贸易资格证明(已关联电子证照，可免提交)； 
6.草种名称、数量、原产地证明材料； 
7.引进草品种的国外审定证书或品种登记名录。 
